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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法规新解读”丛书作为一套实用型法规汇编，在初版上市时，以其权威、实用、易懂的优
点，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可，真正成为“遇事找法者”运用法律维护权利和利益的利器。
　　《法律法规新解读：合同法新解读（全新升级第3版）》分为总则、分则。
书中总则主要内容包括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变更和转让、权利义务终止、
违约及其他规定。
分则中主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合同做出解说。
《法律法规新解读：合同法新解读（全新升级第3版）》中还提供了权威指导案例供大家更好的学习
、了解合同法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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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买受人可以自己检验，也可以委托他人检验。
当事人双方对检验标的物的地点有约定的，自应从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一般应在交
付地检验。
当事人双方对检验费用的负担有约定的，应从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如果标的物合格
应由买受人负担，如果标的物不合格的，检验费用则应由出卖人负担。
 第一百五十八条 买受人的通知义务 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
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
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
 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
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
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
质量符合约定，但对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两年的规定。
 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不受前两款规定的通知时间的限制。
 解读与应用 买卖合同当中的买受人检验标的物后，如果认为标的物不符合合同的约定，应当按照以
下方式履行通知义务： （1）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
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
通知的具体内容一般包括标的物的实际数量、标的物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具体情况、判断标准及依据等
。
买受人履行通知的义务必须在约定的检验期内进行，否则推定标的物的数量、质量符合合同的约定。
 （2）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
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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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合同法新解读(升级第3版)》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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